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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研究】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现状与完善路径

李波阳，贾 敏
( 甘肃政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监狱刑罚执行中的重要内容，对鼓励罪犯改过自新、调控原

判刑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独特的作用。在实践中，该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都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017 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虽然对此作了补充和完善，但仍然存在制约机制、考核制度、执行依据和地区差异等方面的问

题，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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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面深入做好新时代政法

各项工作。减刑、假释作为政法工作中的重要内

容，体现了我国刑罚执行的运作状况和特点，也

影响着刑罚功能的发挥。近年来，我国减刑、假

释制度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2017
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以下简称 2017 年《规

定》) 就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定》
完善了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在刑事司法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两年来的实践发现，

《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立

法与实践中进一步探究与完善。

一、减刑、假释的功能

2017 年《规定》第 1 条规定明确了我国减刑、
假释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奖励，根本目的是为了激

励服刑人员积极改造，也表明只有在刑罚执行期

间积极改造、表现优异的服刑人员，才能获得减

刑、假释的机会。作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刑罚

执行制度，减刑、假释制度在促使服刑人员积极

改造、加速回归家庭和社会，保障狱内的改造秩

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具体作用根据不

同的主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对服刑人员的功能
( 1) 激励功能

监狱改造对于服刑人员来说，最大的惩罚就

是被剥夺人身自由，而每个服刑人员入狱接受教

育改造后最大的渴望就是重获自由。减刑、假释

制度通过减少刑期、提前释放的方式使服刑人员

重获自由，因此该制度具有鼓励服刑人员积极改

造、加速回归社会的激励功能。
( 2) 感化和示范功能

罪犯因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获

刑，但在刑罚执行中，国家对表现良好的服刑人

员减刑、假释，使他们可以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

会。这样的处遇能够使罪犯内心受到感化，积极

投入学习改造，同时增强对执行机关的信服，改

变其内心对于接受处罚的对立情绪。
此外，减刑、假释制度还具有示范作用。当

某些在押罪犯因为积极改造而获得减刑、假释的

机会，得以提前获得自由、重返社会，其他服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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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会因受到触动而积极改造，争取获得同样的

机会。这对于其他服刑人员起到了直接的示范

作用［1］。
( 3) 促使服刑人员早日回归社会

减刑、假释制度可以缩短服刑人员被剥夺自

由的时间，一方面可以使服刑人员早日回归家

庭、回归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服刑人员在

服刑期间所受的负面影响。同时，减刑、假释制

度能够让服刑人员早日获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

正面引导，降低其反社会情绪，促使其在心理上

真正回归社会。
2． 对司法机关的功能
( 1) 调节原判刑罚

刑罚执行主要由司法机关负责。在刑罚执

行过程中，司法机关通过服刑人员在监狱中的改

造表现，判断其人身危险性是否有所降低，进而

通过减刑、假释等方式来调节原判刑罚。审判由

于主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实践中或多或少都存

在量刑轻重的差别。减刑、假释制度在原判刑罚

确定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不否定原判刑罚的效

力，同时可以对差异化的量刑起到调节作用。
( 2) 维护监管秩序

罪犯因实施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受到刑罚

惩处，进而入狱进行改造，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

的人身危险性，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针对社会、针

对改造的对立情绪。这种对立情绪在服刑过程

中一时难以改变。而且，由于长期处于封闭改造

状态，罪犯的心理压力和敌对情绪都有可能转化

为新的危害行为，对监管秩序构成威胁。减刑、
假释制度使得罪犯有了积极改造的动力，为其树

立起改造的方向和目标。通过这种动力，可以促

使服刑人员遵守监规纪律、积极改造，并自觉维

护狱内监管改造的秩序。
3． 对社会的功能
( 1) 增加社会财富

罪犯中有大量的劳动力甚至原来的社会精

英分子，很多情况下他们由于过失或家庭原因导

致情绪激动而走上犯罪道路。通过一段时间的

教育改造，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已经大大降低乃至

消失。但长时间处于封闭的监狱环境中，使他们

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劳动能力，为社

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减刑、假释制度，可以

使他们早日回归社会，促使社会财富的增加，为

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 2) 缓解社会矛盾

罪犯因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导致破坏社会

秩序的后果，从而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罪犯入狱

改造并不意味着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完全修

复。减刑、假释制度使得符合条件的罪犯提前回

归社会，为缓解各种社会矛盾提供了可能性。
首先，有利于缓解家庭矛盾。罪犯长时间服

刑往往导致其家庭成员生活负担加重，并且因此

内心对服刑人员产生怨恨情绪。减刑、假释制度

可以使服刑人员早日回归家庭，以承担家庭责

任、缓解家庭矛盾。其次，可以缓解罪犯与被害

人的矛盾。罪犯提前回归社会后，通过自身行为

可以弥补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的损失( 尤其是

经济方面的损失) ，从而缓解其与被害人及家属

的矛盾。最后，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罪犯长时间

处于监狱环境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生活完全

脱离社会，心理上会产生针对社会的敌对情绪。
罪犯通过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可以

使其减少对社会的敌对情绪，社会成员也会因为

他们良好的改造表现而重新接纳他们，从而减少

社会不和谐因素。

二、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17 年《规定》虽然解决了之前减刑、假释制

度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通

过两年的实践发现，该《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修正，以完善我国的减

刑假释制度。
( 一)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现状

最新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我国减刑假释的条

件、间隔时间、幅度以及程序等方面均作了规定。
《刑法》第 78 规定了减刑条件，第 81 条规定了假

释条件;《刑事诉讼法》第 273 条至 276 条规定了

减刑、假释的程序; 2017 年《规定》则进一步对减

刑、假释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及幅度做出了具

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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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罪犯服刑时间 减刑条件 起始条件 间隔时间 减刑幅度

被判 处 不 满 5 年

有期徒刑的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1 年以上

两 次 减 刑 间 隔 不

得少于 1 年

确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

减刑不超过 9 个月

被判 处 5 年 以 上

不满 10 年有期徒

刑的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1 年 6 个 月

以上

两 次 减 刑 间 隔 不

得少于 1 年

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

刑不超过 1 年有期徒刑

被判处 10 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罪犯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2 年以上

两 次 减 刑 间 隔 不

得 少 于 1 年 6
个月

确有悔改并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

次减刑不超过 2 年有期徒刑

所 有 有 期 徒 刑

罪犯
有重大立功表现 无限制 无限制 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 1 年 6 个月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2 年以上 可以减为 22 年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确 有 悔 改 并 有 立

功表现
执行 2 年以上

可以减为 21 年以上 22 年以下有期

徒刑

有 重 大 立 功 表

现的
无限制

可以减为 19 年以上 20 年以下有期

徒刑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3 年以上 可以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

被 判 处 死 缓 减 为

无期徒刑的罪犯

确 有 悔 改 或 者 有

立功表现
执行 3 年以上

可以减为 24 年以上 25 年以下有期

徒刑

有重大立功表现 执行 3 年以上
可以减为 22 年以上 23 年以下有期

徒刑

( 二)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1．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 1) 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与减刑条件有分歧
根据法律规定的减刑条件，服刑人员具有悔

改表现或立功表现就可以减刑，表明悔改表现和
立功表现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减刑。换言
之，只要服刑人员有立功表现，不用考虑是否具
有悔改表现就可以减刑。这明显与减刑制度设

立的初衷相违背。显然，不管是减刑还是假释，

必须考虑的情况是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只
有其人身危险性降低到不至再度危害社会的程
度，才能通过减刑和假释的方式使其早日回归社

会。而部分服刑人员的立功行为并不能反映其
人身危险性有无降低及降低程度。如法律规定
中“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这一立功情

形，虽然能够在客观上表明服刑人员为国家做出

了贡献，但无法反映出其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

对其减刑与设立减刑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 2) 缺乏减刑后的制约机制

现行减刑制度是对原判刑罚的绝对缩减，是
一种不可逆的制度［2］。一旦对服刑人员予以减
刑，在后续的监管改造中，即使服刑人员再度犯
罪也只能将减刑后的刑期与新罪刑期合并计算

新的刑期，而不能撤销减刑。在实践中，服刑人
员收到减刑裁定书后该措施就失去了对其的制

约和激励性。尤其是对于那些按规定今后不需
要再度减刑的服刑人员，最后一次减刑后其往往

不再积极投入改造，在学习和劳动中都表现出消

极状态，甚至部分服刑人员出现对抗监管改造的
现象。这种情况严重破坏了监管秩序，给监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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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教育改造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由于制度

规定无法撤销减刑，导致监狱管理机关对其没有

进一步的惩罚措施。
( 3) 禁止假释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刑法》第 81 条第二款对不得假释的情形作

了规定。统计数据显示，累犯及原判刑罚为 10 年

以上的 暴 力 型 犯 罪 的 罪 犯 达 到 在 押 犯 总 数 的
45%［3］。如此多的罪犯长期在监服刑，即使改造

中表现良好也不得假释，不利于维护监管秩序，

更不利于激励该类罪犯积极改造。
这一禁止假释规定从严惩严重刑事犯罪、预

防人身危险性大的罪犯过早回归社会的角度出

发，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这一规定违背了

我国一直坚持的“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刑罚观

点［4］; 同时，规定对累犯和暴力性重犯一律禁止

假释，条件过于苛刻，没有体现出刑罚个别化。
实践中，一些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

罪犯并不一定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如杀夫案件

中，绝大多数女性罪犯都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

刑，但其犯罪起因多为家庭矛盾或者家庭暴力。对

这一类罪犯一律规定不得假释，显然过于绝对和

僵化。
2．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司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 1) 现行记分考核制度仍需完善

记分考核制度作为狱内监管服刑改造人员

的重要手段，是针对服刑人员教育和劳动方面改

造情况进行综合考察与判定的量化考核。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监狱系统统一对服刑人员的

改造情况按照新《规定》进行考核。新《规定》在

弥补旧规定缺陷的基础上更加贴近罪犯服刑人

员当前的改造实际，更加易于理解、便于操作，体

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进步。但是，该《规定》在实

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表 2 最新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罪犯的规定》

项目
考核内容

序号 具体内容

教育改造

劳动改造

1 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2 遵守监规纪律，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

3 服从管理，如实向监狱人民警察汇报改造情况;

4 爱护公共财物，讲究卫生，讲究文明礼貌;

5 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考核成绩合格;

6 参加文体活动，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7 其他接受教育改造的情形。

1 劳动态度端正，服从调配，按时出工劳动，参加劳动习艺;

2 按时完成核定的劳动任务，达到劳动质量要求，无劳动定额的，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3 遵守劳动操作规程和安全生产规定，爱护劳动工具和产品;

4 其他接受劳动改造的情形

备注: 服刑人员在当月的表现符合上述教育改造与劳动改造要求的，月度考核基础得分为 100 分，其中包括教育改造基础
得分 65 分和劳动改造基础得分 35 分。监狱根据服刑人员当月具体改造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行考核加、扣分，每部分加分分值
不超过基础分的 50%。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相比之前的计分考核

细则，新规定更加注重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方面的

情况。但在具体执行中，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显得

过于笼统，无法真正反映服刑人员思想改造方面

的情况。调研发现，实践中很多监狱在进行教育

改造方面的考评时没有细化，只要服刑人员写了

“认罪悔罪书”并且没有出现违规违纪情况，就给

予较高的教育改造分数。
在劳动改造考核方面，虽然上述规定对之前

的考核规范进行了完善，但仍然以产值为主要考

评标准。产值这一标准太过僵化，不能体现因人

而异的具体情况，某种程度上也不够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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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年轻罪犯因手速快，产值往往比中年罪犯

高，因此年轻罪犯的劳动分通常高于中年罪犯;

上调老年犯认定年龄后，年龄较大但是没有达到

老年犯标准的服刑人员，往往因身体原因产值较

低; 实际分配工序时没有针对个人情况进行分

工，从而影响产值的提高。这些情况都不同程度

地影响劳动改造考评的公平性，也说明现有的产

值标准过于僵化。
( 2) 假释执行依据模糊

首先，对比当前关于减刑和假释的规定，可

以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假释需“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但是如何衡量是否有“再犯罪危险”，

不但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当前应重点

解决的问题。虽然消除再犯罪危险是刑罚执行

的理想目标，但是实践中很难达到，罪犯在狱内

和狱外的表现一定会有所差别。社会环境相对

于监狱来说较为复杂，而且由于罪犯改造本身也

具有复杂性，罪犯个人、家庭、犯罪原因等情况千

差万别，要求罪犯在执行完毕刑罚后没有再犯罪

的危险过于理想化。刑罚执行机关、法院、检察

院也无法根据罪犯当前的情况对其未来生活作

出准确推断，现在看来已经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罪

犯不能保证在未来就一定不会再度犯罪。2012
年出台的《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第 15 条对假释

的标准进行了细化，规定指出:“判断没有再犯罪

危险的可以根据犯罪的情节、原判刑罚情况、执

行中的一贯表现、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的

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5］”。虽

然 2012 年的司法解释对之前的标准进行了细化，

但在实践中仍然缺乏可操作性。这些因素之间

怎么衡量，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综合考虑时需

要达到什么标准等，都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其次，在遇到对“无犯罪危险”出现错误判断

时如何归责。评估罪犯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客

观上存在一定困难，而且出现评估错误时应当由

哪一方承担责任也没有明确。实践中，评估错误

的责任一般都是由监狱这一负责刑罚执行和奖

励呈报的机关承担，具体还将层层追责。因此，

监狱为了避免担责、减少发生错误带来的负面影

响，会严格控制呈报数量，甚至没有出现重大疾

病一般不予呈报假释。

( 3) 减刑幅度缩减，激励功能减小

2017 年《规定》明确，“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

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九个月有期徒刑; 确

有悔改表现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一

年有期徒刑①”，同时还规定了对职务犯罪罪犯、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等从严

掌握。相较于之前，减刑幅度有所减小并增大了

减刑间隔。这一规定虽然表明了国家打击罪犯

的决心，但在实践中，自减刑幅度缩减以来服刑

人员出现不同程度的悲观消极态度，减刑假释的

激励功能减小; 并且这一规定的实行，使得监狱

在押犯数量上升，加重了目前监狱警囚比不足的

问题，给监管改造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 4) 减刑率偏高，假释率偏低，区域差异大

从理论上看，假释相比减 刑 而 言 更 具 有 优

势，它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刑罚措施，能够对被假

释的罪犯进行制约。但在实践中，我国的减刑率

一直维持在 30%左右，而假释率只有 2%左右［6］，

二者在适用上存在明显差距。我国已经开始重

视这一问题，在 2017 年实行的《减刑假释细则》
中规定加大假释力度而缩减减刑幅度和间隔。
但在实际运作中，减刑率虽有所下降，但假释率

仍然存在偏低现象，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表 3 2018 年部分监狱减刑假释率

假释率( % ) 减刑率( % )

辽宁某监狱 0 24． 6

天津某监狱 1 25． 1

江苏某监狱 1． 2 28． 17

内蒙古某监狱 0． 5 25． 52

广东某监狱 0． 9 27． 5

上表为新规定实行两年后，即 2018 年 12 月

底，笔者通过在辽宁、天津、江苏、内蒙古、广东等

地的部分监狱调研得到的减刑和假释率数据。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地区的减刑率和假释

率均差距较大，这说明不同地区服刑人员减刑和

假释机会的不均等，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同时，

这种差异性会显得刑罚执行不够统一，也不够公

平公正。虽然新规定将减刑和假释规定作了统

①2017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 6 条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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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但实践中出现的差异反映出新细则仍然

有缺陷需要完善，而且各地出台的具体应用细则

也出现了不同的标准。
( 5) 短刑犯减刑率低于重刑犯

表 4 某省监狱 2012 －2016 年不同刑期的减刑适用情况①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

原判人数 减刑人数 减刑比率( % ) 原判人数 减刑人数 减刑比率( % )

680 90 13． 24 1120 952 85

650 78 12 1239 988 79． 74

700 87 12． 42 1345 950 70． 63

712 97 13． 62 1232 976 79． 22

687 86 12． 52 1399 990 70． 76

从表 4 可以看出，刑期越短的服刑人员减刑

率越少，而刑期较长的反而减刑率更高。这种现

象与减刑假释的本质相违背。从理论上讲，刑期

较长的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较高，对其应当从严

掌握，但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这导致减刑假释

制度对短刑期罪犯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实践中这

类短刑期罪犯因很少有减刑假释机会，对其没有

任何约束和激励手段，导致其很难接受教育改

造，往往“大事不犯，小事不断”，一定程度上威胁

到监管改造秩序。

三、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路径

( 一)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立法层面的完善

1． 减刑、假释的实质条件完善

第一，《刑法》第 78 条“应当减刑”修改为“可

以减刑”，这样可以使刑罚裁量保持一致。在刑

罚执行阶段，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人员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不应当规定只要有重大

立功表现都应该减刑。这样的修改有利于与刑

法裁量保持一致，并且能够保证刑罚的公平公正。
第二，《刑法》第 78 条“重大立功表现”中的

第( 三) 项②，没有体现罪犯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

建议将其删除。同时为了鼓励发明创新，可以将

其作为考核加分项。这样既鼓励发明创造，有利

于国家和社会，也可以使刑罚执行与裁量相一致。
第三，对于“没有再犯罪危险”这一假释条件

的规定太过绝对，应将其作为考评因素，而不是

绝对条件。《刑法》对于假释适用规定的标准是
“没有再犯罪危险”，可以将这一标准变为再犯罪

危险降低或者比较低。如果不降低这一标准，也

可以将“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这项绝对标准进行

具体化，增强可操作性。
2． 确立减刑撤销制度

我国没有设立减刑撤销制度，而西方国家则

在法律中对此进行了规定。其特点是: 减刑既可

以被全部撤销也可以被部分撤销; 既可以基于违

纪违法行为而被撤销，也可以基于犯罪行为而被

撤销; 减 刑 的 考 验 期 一 般 为 减 刑 后 的 服 刑 期

间［7］。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将罪犯减刑后的

剩余刑期规定为考验期，并根据不同改造表现进

行处理。在剩余刑期内有违反监狱管理规定、抗
拒监管改造等行为，没有构成新的犯罪的，应当

视情况撤销部分或者全部减刑，对撤销部分恢复

执行; 如果出现新的犯罪，则撤销减刑，按照刑法

有关规定执行。
3． 完善禁止减刑、假释条件限制

当前，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禁止性规定

应当进一步完善，使刑罚执行更具有针对性和灵

活性。针对具有不同社会危害性的罪犯，可以适

用不同的减刑和假释标准: 对于某些社会危害性

大的罪犯，可以对其设定更严格条件或增加一些

特殊的附加条件，必要时可以禁止减刑、假释; 对

于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应当规定其可以

减刑和假释。

①
②

参见孙井州:《论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78 条第( 三) 项》: 有发明创造或重大技术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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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司法层面的完善

1． 建立科学合理的计分考核标准

第一，统一计分考核标准。计分考核标准与

罪犯提请减刑、假释息息相关，涉及服刑人员的

重大利益，因此必须科学合理并应当全国统一。
2017 年《规定》对计分考核的标准进行了细化，同

时规定各省可据实际情况制定细则。但是，罪犯

的监管和考核与地区并无太大关系，尤其是对罪

犯思想方面的考核没有必要允许各地制定不同

细则，应当由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统一制定符合实

际情况的实施细则，不然会导致各地减刑、假释

标准不一，损害法律权威。例如，南方某监狱通

过考试给出思想分，中部某监狱通过超产和亏产

加减相应的分数，造成实际计分考核标准不一，

无法统筹衡量。
第二，计分考核应根据各类服刑人员的情况

区别对待。首先，当前计分考核规定使得刑期较

短的服刑人员获得减刑的概率较小，短刑期服刑

人员难以在短时间内积累够规定的减刑假释分

数。因此，针对短刑期服刑人员的考核标准应适

当放宽，减刑假释所需的累积分数可以适当减

少。其次，对未成年人、老病残犯记分考核时应

注重思想考核，放宽劳动表现在记分考核中所占

比例。最后，对思想改造表现良好，而在劳动方

面因自身能力问题达不到产值标准的，应当给予

其适当加分; 对于特殊岗位人员也应当制定相应

的劳动产值标准。
第三，细化思想改造的考核。当前的《规定》

虽然对此有了一定程度的细化，但是仍然不能全

面体现服刑人员的思想改造情况，应当制定更具

有操作性的规定。首先，重视“三课”成绩在体现

服刑人员思想改造情况方面的功能。实践中，虽

然“三课”成绩也作为教育改造考评标准，但是无

论监狱还是服刑人员对此都不够重视，出勤率

差、代替上课、随便取消“三课”学习的现象层出

不穷。因此，应当根据罪犯学习态度是否端正、
有无逃避学习的行为、到课率以及相关教学的考

核成绩等综合评价罪犯的思想改造情况。其次，

细化罪犯日常考核加分、扣分内容和标准。在进

行教育改造考评时应当不拘泥于是否认真写悔

罪书及有无违规违纪情况，而是对日常改造中的

种种行为进行加分扣分的细化考核。例如有帮

助他人、保护公共财产、及时制止他犯争执等行

为时加分，而有对他犯的违规行为如知情不报、
言语行为不文明、个人卫生差等表现时扣分。实

践中，很多监狱没有对标准进行细化，只要服刑

人员没有吵架、打架斗殴、传递违禁物品等严重

违反监管纪律的行为，思想考核分都相差无几，

未能真正起到教化、激励服刑人员强化思想改造

的正向作用。
2． 建立假释服刑人员人身危险性评估体系

人身危险性评估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

段，罪犯假释使用的假释评估量表，是针对罪犯

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风险的一种评价［8］。这套

量表在内容设置以及考核深度上仍需完善，主要

问题在于: 调查的内容相对较少而且简略; 只能

对表中内容打分，缺少对服刑人员进行直接管理

的包组民警的评价; 很多内容都是狱政干事一个

人进行批量填写，没有相关支持证据的呈现。这

导致整体上缺乏专业、客观的考评，同时其考核

依据缺乏科学性，没有对罪犯回归社会后有无再

犯罪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影响进行评估判断。
因此，应当在实际改造需求的基础上加入犯

罪心理学相关知识，制定人身危险性评估体系时

增加服刑人员的犯罪性质、情节、刑期变动情况、
改造表现、人格特征、接受心理教育产生的变化，

家庭情况( 包括家庭成员具体情况、变动情况、收
入情况、与家庭成员关系) 、释放后的监管及生活

问题等内容。人身危险性评估要注意危险性变

化，只有人身危险性逐渐降低直至消失才能表明
“没有再犯罪危险”。同时，人身危险性评估工作

应当更 注 重 直 接 管 理 服 刑 人 员 的 包 组 干 警 的

评价。
3． 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社区矫正在假释中的适用有利于降低刑罚

执行的成本，减轻监狱的负担，促进假释犯与社

会的融合，降低假释犯的再犯率，从而维护社会

的稳定［9］。2012 年 1 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

法》，确定并推行了罪犯假释后在社区进行教育

矫正制度。
2017 新《规定》实施以来，要求各监狱加大假

释率，初步完成假释率 6% 的目标。但在实践中，

大多数监狱连 3%都很难达到。造成这种结果的

原因除了假释条件苛刻外，各部门配合不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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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不接收假释的服刑人员也是导致假释率持续

偏低的重要原因。由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社区矫

正的各项制度。
第一，加强对假释罪犯的监管。首先，应当

定期对被假释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估，通过

考评结果进行分类管理，真正做到有针对性; 其

次，应当加强被假释罪犯家人的监督和帮助作

用，通过家人的监督防止其再次犯罪，同时使其

在家人的关心和帮助下顺利回归社会; 最后，提

高科技手段的利用率，通过科技手段加强监管。
例如，可以用 GPS 手机定位系统实时监控假释罪

犯的动向。
第二，加强假释罪犯的教育矫正。首先，对

被假释罪犯定期进行法制教育，使其知法守法;

其次，继续对其进行心理矫正工作，关注罪犯回

归社会后的心理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进行疏

导教育。
第三，加强对假释罪犯的帮扶工作。首先，

多数罪犯因为被判处罚金等附加刑，造成家庭生

活困难，并且与家人关系不太融洽。社会矫正人

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矛

盾化解和困难帮扶。其次，对无人监护的未成年

犯、无人照看的老病残犯等没有劳动能力的假释

人员做好相关医疗、养老等保障工作，切实解决

其生活困难，体现人文关怀。最后，根据不同情

况对被假释的罪犯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具备

独立的生存能力，更好地回归社会。同时，在社

区矫正时应当利用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结果为矫

正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矫正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矫

正的作用。
4． 加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能力

监狱民警是减刑和假释制度的执行者，监狱

人民警察能否事实求是地落实减刑假释规定对

于能否公平公正地执行减刑假释制度具有决定

性作用。在当前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规范化程

序建设等措施的大力推动下，监管人员收受贿赂

为罪犯减刑、假释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实践中

真正影响减刑假释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监狱人民

警察能否认真履职。
因此，监狱应当加强监狱民警队伍建设，大

力提高民警专业教育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同

时，监狱管理机关对罪犯考评时要真正做到了解

罪犯的具体情况，在执法过程中认真倾听罪犯的

心声，在制度下发后真正能够落到实处并不断总

结完善，从而切实提高执法水平，落实刑罚执行

的目的。
5． 取消减刑、假释比例制

在立法方面，我国没有明文规定限制减刑、
假释的比例; 但实践中，很多省份在制定实施细

则时往往会对减刑、假释的比例做出控制。比

如，南方某监狱在下发减刑、假释办法时，明文规

定“以各监区现有实际押犯计算，本次减刑比例

为 9%，假释比例 2%，其中职务犯罪假释比例全

监区全年控制在 8% 以内”。其他各省也均有不

同的择优呈报办法。由监狱设定减刑、假释比例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因为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无

法预判，对减刑名额进行分配当然不具有合理

性。因此，应取消比例限制，只要符合法定条件

都应当提请减刑或假释。
6． 完善责任倒查制

当被假释的服刑人员在假释考验期内再次

犯罪时，实践中会采取责任倒查制来追究司法人

员的责任。这种倒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确保提

高假释案件办理质量，但在客观上并不具有科学

性、公 平 性，导 致 假 释 的 适 用 被 严 重 束 缚。自
2017《规定》大力提倡假释以来，全国监狱系统假

释率仍然较低，很大原因就在于责任不明确。上

级机关下达文件规定监狱达到 6% 的假释率，但

是当地矫正机关无法确认是否会有“再犯罪危

险”，因为怕承担责任往往会拒绝接收。因此，应

当明确责任倒查制度，细化监狱、社区矫正机关

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应只规定责任制而无

责任划分的具体规定，这样才有助于假释制度的

实施。当然，实践中还应当加强假释适用中检察

院及法院的监督作用。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曾提出，“觇其监狱之实

况，可测其国度之文野”①。一个国家的刑罚执行

水平显示着这个国家的法制水平和社会文明程

度［10］。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政法工作摆到

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刑罚执行的理念不断进

①参见“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清光绪 3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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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水平不断提高。2017 年《规定》在总结之前刑

罚执行的经验之上，提出了很多改进措施。虽然

该《规定》仍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是随着政法

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政法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
业化不断推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刑

罚执行理念和水平一定会达到一个新高度，不断

谱写新时代政法事业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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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in China

Li Boyang，Jia Min

( Gansu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Abstract: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ecution of prison penalties in China．
It has a unique role in encouraging criminals to rehabilitate themselves，regulating the original sentence and pro-
moting social harmony． In practice，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system，whether at the legislative
or judicial level． Although they were supplemented and improved in the“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for the Commutation and Parole”in 2017，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control
mechanism，assessment system，implementation basi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future leg-
isla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commutation; parole; status quo ; improvement path


